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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災害防救執行重點 

為持續推動本市強化災害防救工作，依災害規模設定條件，擬訂減災整備、

應變及復原重建之短中長期之階段目標及重點工作。 

第一節  減災整備工作執行重點 

一、 短期計畫 

計畫內容 執行機關 預算(元) 

(一)、維護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決策支援系

統，以利本市及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對

災害資訊之掌握。 

消防局、災

害防救辦

公室 

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決

策支援系統仍使用中

央建置之系統，尚無

預算編列。 

(二)、強化各災害防救業務單位橫向及縱向

聯繫：定期召開三合一會報、專家諮

詢委員會、演習聯合辦理，統整本府

災害防救相關機關救災能量及資源。 

災害防救

辦公室 

本案未特別編列預

算。 

(三)、推動落實轄內區公所召開區級災害防

救會報，每年需於汛期前後召開災防

會報，邀請地方參與，落實災防整備

與檢討。 

災害防救

辦公室 

本案係為機制運作執

行，尚無需預算編列。 

(四)、災害防救深耕計畫推動，培力本市 37

個區公所災害防救作業能力並研商

各層級彼此災害防救分工，充實災害

防救資料庫，檢討與修訂地區災害防

救計畫，結合本府與轄內各區公所災

防工作，提升本市全面性災害防救能

力。 

消防局、災

害防救辦

公室 

7,884,520 

(五)、輔導本市 37區落實各避難收容處所空

間規劃，加強軟硬體設備補充，加強

宣導民眾周知地點。 

社會局 
本案未特別編列預

算。 

(六)、結合社政與教育單位，加強收容安置

整備，辦理本市各級國中及國小學校

協助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實務，對學校

教職員工進行教育訓練，了解實務作

業程序。 

社會局 256,300 

(七)、加強轄內各慈善 NGO團體的交流與橫 社會局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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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執行機關 預算(元) 

向聯繫，創造公私協力平台。 

(八)、因應社福弱勢人口災害防救特殊性，

提升安全保障，建置社福機構災害應

變及撤離能力，加強評鑑及自主檢

查，建立機構內防災體系規範行政橫

向聯繫，防災演練及教育宣導後送安

置。 

社會局 97,100 

(九)、加強區域排水治水工程： 

1. 配合中央「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

建設─水與安全」計畫，辦理各項區域

排水治理工程之工程施工作業，並辦理

區域排水瓶頸急要段之應急工程。 

2. 加強區域排水、中小排水水利工程建

設，維護各河川、排水暢通，保障人民

財產安全，預計辦理比率可達 40%。 

水利局 1,601,289,000 

(十)、加強區域排水疏浚： 

1. 加強區域排水及中小排水疏浚工程，預

計完成 163 條區域排水之疏濬清淤工

程。 

2. 針對沿海地區包括七股區、將軍區、北

門區等區域排水範圍內，違法蚵架及定

置漁網執行拆除作業，以確保排水路通

洪能力正常發揮，預計完成 14 條排水

路拆除作業。 

水利局 38,000,000 

(十一)、維護管理防洪設施：落實水閘門及

抽水站維護管理保養工作，確保汛

期正常發揮禦潮及排洪功能。加強

執行水利建造物之安全檢查及自

主檢查，預定完成抽水站 52 座操

作維護管理，水門 2137 扇維護工

作抽水站、水閘門更新整修工程。 

水利局 35,500,000 

(十二)、整合全市防洪設施納入水情監控系

統：  

1. 辦理本市易淹水地區區域排水水位站

78站之維護案，確保水位站正常發揮水

位監測功能。 

2. 推動建立自主防災社區，強化非工程手

水利局 1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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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執行機關 預算(元) 

段防災措施之落實，加強 31 個既有水

患自主防災社區持續運轉。 

3. 整合水情中心監控之系統中心規劃設

計及擴充建置，期強化水情監控系統，

以提升監控及應變之能力。 

4. 擴充本市轄內水情資訊巡查 APP 應用

程式，結合水利建造物圖資，巡查成果

即時回傳，推廣 APP 應用，提供市民防

災資訊。 

(十三)、持續推動路平專案，保障民眾道路

安全。 
工務局 375,650,000 

(十四)、建置本市公共管線圖資於臺南市道

路挖掘系統開放平台，道路管理單

位應建立施工協調及預防機制，並

定期更新。 

工務局 29,548,800 

(十五)、辦理防災校園建置及防災教育輔

導、研習、工作坊等計畫，以及環

境教育輔導計畫－空氣品質故事

媽媽劇團增能暨到校服務。 

教育局 1,600,000 

(十六)、醫院環境設備安全管理及緊急應變

提升計畫 
衛生局 245,100 

 

二、 中期計畫 

計畫內容 執行機關 預算(元) 

(一)、推動設置防災公園實施計畫：中程（一

百零六年至一百零九年）依地理環境

特性及災害潛勢，逐步推動區域型及

鄰里型防災公園。 

工務局、教

育局、各區

公所 

1,990,000 

(二)、鼓勵轄內大專院校學生志工參與防救

災工作，儲備防救災青年志工，建立

青年志工服務網路，儲備志工人力資

源，累積傳承青年志工防救災經驗。 

社會局 6,767 

(三)、提升雨水下水道普及率及加強維護與

管理： 

1. 依據臺南市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

興建，積極推動本市下水道系統建設之

水利局 27,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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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執行機關 預算(元) 

普及，預計民國 109年雨水下水道建設

普及率將達 65.7%，人口密度較高區域

之雨水下水道建設率預計將達 73.6%。 

2. 維護雨水下水道系統並巡檢其通水功

能，預計 109年永華行政區雨水下水道

清疏長度將達 40公里。 

(四)、加強山坡地監督管理、水土保持及推

動海岸潟湖沙洲之保育工作： 

1. 加強山坡地監督管理，水土保持教育與

宣導，可利用限度查定、超限利用管理

及水土保持計畫監督管理、落實治山防

洪工程。 

2. 加強土石流災前宣導、預警、撤離疏

散、災中監測避免二次災害以及災後致

災原因調查，減輕坡地崩塌及土石流災

害。 

3. 辦理沿海沙灘、沙洲保育工程，協助疏

濬潟湖淤砂，增加潟湖蓄洪能量、保育

潟湖豐富自然生態，並加高培厚沙洲，

建立沿海地區抵禦颱風暴潮第一道防

線。 

水利局 111,000,000 

 

三、 長期計畫 

計畫內容 執行機關 預算(元) 

(一)、推動設置防災公園實施計畫：遠程（一

百一十年以後）：其餘地區之鄰里型

防災公園，視實際防救災需求，逐年

規劃設置。 

工務局、教

育局、各區

公所 

後續推動設置防災公

園實施計畫將視財源

狀況研議。 

(二)、落實水資源保育及永續利用政策： 

1. 積極推動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

回饋業務，以符合受限者得償之精神避

免保護區內居民權利受損，另配合水利

署落實水質水量保護區巡查作業，強化

保護區之管理，並鼓勵公所辦理自來水

法規定之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 

2. 持續配合經濟部水利署依循違法水井

水利局 7,2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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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執行機關 預算(元) 

處置策略與地下水管制辦理進行巡查

及封填作業，防止地下水違法抽取情

形，以保育珍貴地下水資源。 

3. 持續針對合法水井之使用加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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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應變工作執行重點 

一、短期計畫 

計畫內容 執行機關 預算(元) 

(一)、精進火災原因調查與鑑識能力技術：

提升火災原因調查與鑑識能力技

術、持續加強專業人員訓練、強化火

災鑑定實驗室儀器設備等。 

消防局 100,000 

(二)、提升災害搶救能量：充實救災及災害

搶救裝備器材與車輛、汰換核生化及

毒化學救災裝備耗材。 

消防局 88,290,270 

(三)、強化災害搶救演練：辦理高層建築物、

狹小巷道、大型賣場、科學園區、狹

小巷道及其他火災搶救困難地區消

防救災演練，強化消防救災水源管理

及推動戰術教官團。 

消防局 1,100,000 

(四)、提升消防救災技能：辦理外勤人員救

助隊初（複）、潛水、常年聯合搜救

訓練，提升消防人員救災能力，強化

特搜隊能力。 

消防局 1,490,880 

(五)、增進各類場所防火及消防安全：建構

古蹟防災網絡、辦理專家學者消防安

全講習，強化安檢裝備，辦理燃氣熱

水器遷移補助，推廣居家警報器。 

消防局 2,054,000 

(六)、易淹水地區超前部署機制：預先於易

淹水潛勢 24 區 76 里預置人力、車

輛、船艇，以增強消防戰力。 

消防局 72,000 

(七)、提升 119 指揮派遣及資通訊功能，並

強化災害通報、搶救通訊系統：維護

害應變中心、119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資訊系統，增設無線電機設備。 

消防局 2,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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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期計畫 

計畫內容 執行機關 預算(元) 

(一)、提升民力運用效能：強化民力救災訓

練，增進協勤能力，依各編組及其勤

務特性，辦理專業訓練。 

消防局 316,000 

(二)、整合建置民力資訊管理系統資料。 消防局 

消防署已建置系統整

合資料，無需預算編

列。 

(三)、辦理民間救難團體及救難志願組織基

本訓練及年度複訓，投保救災意外

險，以保障民間救難團體協勤之安

全，並提高其服勤意願。 

消防局 150,000 

(四)、逐年汰換義勇消防人員消防衣帽鞋，

精實其裝備器材，致力投入緊急災害

救援工作。 

消防局 9,410,000 

(五)、災害現場指揮體系 ICS 建置與推動，

加強事故現場各單位運作，強化幕僚

群整體運作能力，進而提升前進指揮

所的指揮架構，以提升救災效率。 

消防局 
本案係為機制運作執

行，尚無需預算編列。 

(六)、持續檢討本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

要點。 
消防局 

本案係為機制運作執

行，尚無需預算編列。 

(七)、持續檢討風、水災、地震、坡地(土石

流)災害標準作業程序。 

消防局、水

利局 

本案係為機制運作執

行，尚無需預算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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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復原重建工作執行重點 

一、短期計畫 

計畫內容 執行機關 預算(元) 

(一)、依照目前執行情形，修訂臺南市政府

辦理天然災害緊急搶救及復建工程

作業要點。 

災害防救

辦公室 

本案係為機制運作執

行，尚無需預算編列。 

(二)、災害搶救、清理復原及學校辦理樹木

修剪等經費協助學校災後復原 
教育局 3,050,000 

 

二、長期計畫 

計畫內容 執行機關 預算(元) 

(一)、積極結合民間心理復健及社會工作志

工團體，組織具有教育心理、輔導諮

商及社工服務具有專長協助災後長

期心理復健工作。 

社會局、衛

生局 

本案未特別編列預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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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災害防救預算編列 

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實施本法災害防救之經費，由各級政

府按本法所定應辦事項，依法編列預算」。第二項規定：「各級政府編列之災害防

救經費，如有不敷支應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及災後之復原重建所需，應視需要

情形調整當年度收支移緩濟急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

限制」。 

爰此，為推動本市災害防救工作，並落實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本府各災害防

救相關預算編列除依中央及本市編列預算相關法規規定外，為落實本府各局處災

害防救業務，應依「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及「各區公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各章節所訂內容逐年編列預算推動災害防救工作，並予落實執行。 

本市目前除依照「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規

定編列災害準備金，災害防救相關執行經費由業務主關機關編列，其範圍應包含

各局處有關推動治山防洪設施、監測預警設備、土地減災利用、防災科技研究、

應變儲備機具物資、教育宣導、演習訓練、防救災計畫擬定、執行災害防救工作

之經常支出。 

災害準備金搶險搶修動支由災害防救辦公室依過去三年支用情形於年初分

配各業務機關及區公所辦理搶險搶修開口契約，並要求於汛期前完成訂定俾完成

整備工作，另緊急搶救經費支出則視災害情況支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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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災害防救考核 

我國災害防救體系依行政體制區分為中央、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鄉（鎮、

市）公所三個層級，而本市目前建構完成之災害防救體系係以「災害防救法」、「地

方制度法」等相關法令為基礎，所建構完成之防救災體系。本府基於實際運作需

要，建立相關災害防救業務執行考核機制。 

一、 每年定期辦理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考核，由本府災害防救辦公室承辦，本府

民政局，消防局，水利局，社會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及警察局協辦，於

汛期完成前考核，達到整備目的。 

二、 每年辦理災後復建工程抽查，由本府災害防救辦公室承辦，本府研考會，工

程施工查核小組協辦，如經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列為查核案件者，應副知

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災防辦公室會同。 

三、 本市災害防救會報及專家諮詢委員會決議之災害防救措施執行之督導。 

四、 災害應變期間，本府災害防救辦公室得派員至本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考核人

員進駐情形，實地查證各執行救災及善後處理單位實際辦理情形，並將查證

結果函請各有關單位檢討辦理。 

五、 每年視業務情況，不定期考核災準金支用結算情形，參加各區公所災防會報

考核各區公所災防業務推動情形。 

六、 辦理汛期颱風豪雨防汛防颱抽查，強化本府重大工程於防汛防颱的整備。 

 


